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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明 

第八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規定「財務或

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

分」，係指具有下列各款

規定情事之一者：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四、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來自非屬集團企

業公司之關係人之

進貨金額超過百分

之七十。但基於行業

特性、市場供需狀

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 理 原 因 所 造 成

者，得不適用之。 

五、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來自非屬集團企

業公司之關係人之

營業收入或營業利

益金額超過百分之

五十；或利用前揭關

係人提供之關鍵性

技術或資產所生營

業收入金額超過百

分之五十。但基於行

業特性、市場供需狀

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理原因所造成，且

前開比率未超過百

分之七十者，得不適

用之。 

第八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規定「財務或

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

分」，係指具有下列各款

規定情事之一者：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一、 考量申請公司不宜

存有重大依賴致影

響持續營運能力之

情事，倘申請公司

業務高度集中，除

營運中斷風險外、

並有財務或業務未

能與他人獨立劃分

之風險，惟現行審

查初次申請上市規

章，僅就以集團企

業公司或母子公司

關係之子公司申請

上市之業務集中訂

有具體規範，故為

規範周延計，增列

「非屬集團企業公

司之關係人」為規

範對象，爰新增第

四款及第五款。 

二、 承上，除現行對進

貨、營業收入之集

中度規範外，另配

合本準則第十八條

(集團企業)，於第

五款增列「營業利

益及利用前揭關係

人提供之關鍵性技

術或資產所生營業

收入金額」為適用

範圍及但書適用上

限規定，使本準則

對「集團企業」、

及「非屬集團企業

之關係人」之業務

集中規範一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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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申請公司有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所定來自關係人之

營業利益金額達百

分之五十之虞或利

用關係人提供之關

鍵性技術或資產所

生營業收入金額達

百分之五十之虞

時，其營業利益金

額及營業收入金額

應經會計師核閱，

併此敘明。 

三、 另對「非關係人」

業務高度集中之申

請案件，現行上市

審查準則採個案認

定而無具體量化之

標準，然考量此類

案件於產業、市場

供需狀況產生變化

時，已有無法快速

應變之風險，對股

東權益影響重大，

實已有不宜上市

(與他公司業務依

存度過高致有高度

營運中斷風險之

虞)之情事，申請公

司及承銷商宜審慎

評估，並提出合理

性及評估依據。 

第八條之一 

    本準則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財

務或業務未能與他人獨

立劃分」，係指具有下列

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一、資金來源過度集中於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八條之一，

明訂申請創新板上

市公司對財務業務

未能與他人獨立劃

分之適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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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機構者。 

二、申請公司與他人簽訂

對其營運有重大限制

或顯不合理之契約，

致生不利影響之虞

者。 

三、與他人共同使用貸款

額度而無法明確劃分

者。但母子公司間共

用貸款額度，不在此

限。 

四、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來自非屬集團企業公

司之關係人之進貨金

額超過百分之七十。

但基於行業特性、市

場供需狀況、政府政

策或其他合理原因所

造成者，得不適用

之。 

五、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來自非屬集團企業公

司之關係人之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金額超

過百分之五十；或利

用前揭關係人提供之

關鍵性技術或資產所

生營業收入金額超過

百分之五十。但基於

行業特性、市場供需

狀況、政府政策或其

他合理原因所造成

者，得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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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本準則第二十八條

之八第一項第二款所規

定「財務業務未能與他人

獨立劃分」，係指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之外國發行

人或從屬公司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四、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來自非屬集團企

業公司之關係人之

進貨金額超過百分

之七十。但基於行業

特性、市場供需狀

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 理 原 因 所 造 成

者，得不適用之。 

五、申請上市時，最近期

或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來自非屬集團企

業公司之關係人之

營業收入、營業利益

金額超過百分之五

十；或利用前揭關係

人提供之關鍵性技

術或資產所生營業

收入金額超過百分

之五十。但基於行業

特性、市場供需狀

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理原因所造成，且

前開比率未超過百

分之七十者，得不適

用之。 

第二十五條 

    本準則第二十八條

之八第一項第二款所規

定「財務業務未能與他人

獨立劃分」，係指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之外國發行

人或從屬公司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 

(第一款至第三款略)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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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本國發行公司依本

準則第四章申請股票在

創新板上市者，同準則第

三十一條所規定不宜上

市條件，準用第九條至第

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

五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 

外國發行人依本準則第

四章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第一上市者，同準則第三

十一條所規定不宜上市

條件，準用第二十六條至

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第六款

所規定「所營事業嚴重衰

退」，經申請有價證券在

創新板上市、創新板第一

上市者提出合理性說明

後，得不準用第十四條、

第二十八條規定。 

第三十二條 

    本國發行公司依本

準則第四章申請股票在

創新板上市者，同準則第

三十一條所規定不宜上

市條件，準用第八條至第

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

五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 

外國發行人依本準則第

四章申請股票在創新板

第一上市者，同準則第三

十一條所規定不宜上市

條件，準用第二十五條至

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第六款

所規定「所營事業嚴重衰

退」，經申請有價證券在

創新板上市、創新板第一

上市者提出合理性說明

後，得不準用第十四條、

第二十八條規定。 

配合新增第八條之一，

酌作文字修正。 

 


